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黑

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版传媒”、“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根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龙版传媒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由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中天国富证券仍需对募集资金

使用相关事项履行督导义务。综上，中天国富证券对龙版传媒 2024年度募集资

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的核查，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7月 8日《关于核准黑龙江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48号)核准，龙版传

媒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4,444,445.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9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6,222,225.55元，扣减应承担的上市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37,415,702.3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8,806,523.2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 2021年 8月 1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1）第 213003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存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228,806,523.25

加：利息收入 8,659,120.75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141,984,726.32

其中：2024年度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8,942,917.93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95,480,917.6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余额 95,480,917.6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

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1、2021年 8月 18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出版大厦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3、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4、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新

华书店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新华书店门店经营

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5、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

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精品出版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6、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精品出版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7、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精品出版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8、2023年 6月 5日，公司、黑龙江省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印刷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9、2023年 8月 10日，公司、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10、2023年 8月 10日，公司、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新

华图书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龙版传媒

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协议签订各方均按照监

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应职责。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4286310567 71,269,723.58 募集资金专户（龙版传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2130010906 1,103.79

出版大厦项目（黑龙江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3203010601 789,106.51

精品出版项目（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4620510102 956,086.40

精品出版项目（黑龙江科学技术

出版社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7119810508 169,582.43

精品出版项目（黑龙江北方文艺

出版社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2130010707 2,229.75

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

设项目（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5127010107 4,340,749.15

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

设项目（哈尔滨市新华书店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7306310309 4,506,893.85

印刷设备升级改造项目（黑龙江

省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2130010508 100.22

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黑龙江

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3138410306 13,445,342.00

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黑龙江

省新华图书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合计 95,480,917.6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或投资相关产品的

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5年 1月 22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市募投项目“出版大厦项目”

“印刷设备升级改造项目”“精品出版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对上

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同时，将“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为 2026年 12月。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 4月 25日和 5月 16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

募投项目“智慧教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变更为“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包括平台建设子项目和运营建设子项目，其中平台建

设子项目包含技术平台开发、租用云服务和运维服务三部分内容，运营建设子项

目包含市场推广和团队建设两部分内容。项目总投资 5,426.55万元，计划第一年



投资 1,958.37万元，第二年投资 1,694.67万元，第三年投资 1,773.51万元。项目

计划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2026年 12月 31日。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项

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4,593,607.00元。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

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

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黑龙江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众环审字（2025）

0204836号），认为：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的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黑龙江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天国富证券认为：龙版传媒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龙版传媒《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8,806,523.2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942,917.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9,749,096.6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1,984,726.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1.74%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精品出版项目 - 24,796,047.59 24,796,047.59 24,796,047.59 5,588,871.92 11,217,523.64 -13,578,523.95 45.24 2024 年底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龙版传媒综合服务

平台项目（原项目：

智慧教育云平台升

级改造项目）

是 49,749,096.61 49,749,096.61 49,749,096.61 1,665,727.00 4,593,607.00 -45,155,489.61 9.23 2026 年底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新华书店门店经营

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 40,107,890.41 40,107,890.41 40,107,890.41 1,482,331.10 15,694,569.19 -24,413,321.22 39.13 2026 年底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印刷设备升级改造

项目
- 47,777,463.15 47,777,463.15 47,777,463.15 10,205,987.91 43,328,883.89 -4,448,579.26 90.69 2024 年底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出版大厦项目 - 66,376,025.49 66,376,025.49 66,376,025.49 67,150,142.60 774,117.11 101.17 2023 年底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228,806,523.25 228,806,523.25 228,806,523.25 18,942,917.93 141,984,726.32 -86,821,796.93 62.0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原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包括中心城市店升级

改造和县级城市店升级改造两个子项目。其中：中心城市店 11家；县级城市店 44家。公司 2021年 8 月上市后，受电商平

台快速发展和实体书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影响，本着谨慎、集中投入原则，按照“成熟一家、改造一家”的总要求，把资金

集中投向 2 家能够引入多元业态、有投入有产出、双效俱佳的新华书店部分门店，将募集资金集中、优先用于建设哈尔滨市

南岗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和新华书城门店经营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导致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根据募集资金

实际使用以及募投项目实施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董事会同意将“新华书店门店经营升级改造

建设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6年 12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原募投项目“智慧教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在设计期间，适逢我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迅速。2018年至 2020年，我国

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分别为 1424 亿元、1899亿元和 2573亿元，年均增长率超 30%。2021 年 7 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了“双减”政策，对在线教育行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提出，要“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在国家战略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大背景下，由政府主

导并投资建设的教育信息化平台发展迅速，企业为主导的在线教育市场受到一定的挤占和冲击。基于以上情况，公司认为“智

慧教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难度和投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继续实施不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鉴于此，2023 年 4 月 25 日和 5 月 16 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终止原项目“智慧教

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执行，并将其改为“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节

约,合理,有效的原则,严格控制项目支出,合理地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形成了资金结余。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出版大厦项目投入金额高于承诺投入金额的原因系该项目实施单位使用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投入该募投项目。

2.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龙版传

媒综合

服务平

台项目

智慧教

育云平

台升级

改造项

目

49,749,096.61 49,749,096.61 1,665,727.00 4,593,607.00 9.23 2026 年底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9,749,096.61 49,749,096.61 1,665,727.00 4,593,607.00 9.2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龙版传媒综合

服务平台项目

（原项目：智慧

教育云平台升

级改造项目）

原募投项目“智慧教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在设计期间，适逢我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迅速。

2018年至 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分别为 1424亿元、1899亿元和 2573 亿元，年均

增长率超 30%。2021年 7 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提出了“双减”政策，对在线教育行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

“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在国家战略推动教育信息化

进程的大背景下，由政府主导并投资建设的教育信息化平台发展迅速，企业为主导的在线教育市

场受到一定的挤占和冲击。基于以上情况，公司认为“智慧教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实施的可行

性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难度和投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继续实施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鉴于此，2023年 4月 25日和 5月 16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终止原项

目“智慧教育云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执行，并将其改为“龙版传媒综合服务平台项目”。2023年 4 月

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等 4 家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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